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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若干法律问题

当前，股份制企业的理论研究、立法工作和实
践探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，但是，仍有很多问

题亟待解决。其中有不少问题的出现，往往是实践

超前于理论和立法而形成的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全

资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 。本文试从法律角度就此间

题作一探讨。

一、 股份有限公司能否设

立全资子公司

所谓全资子公司，是指全部资产为某一母公司

所有的子公司。全资子公司的形成通常有两种途

径， 一是因设立而形成，如某国 一总公司在他国设

立独资跨国公司，二是因取得某一公司的全部股份

而形成，如某一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另 一个控股

公司。 但是 ， 有些国家的法律不承认第二种情况，

而适用有关分公司或公司合并方面的法律规定。在

对股份有限公司自行在本国、本地区范围内设立全

资子公司的间题上 ， 传统的公司法对此很少加以明

文规定 ， 换言之 ， 各国的公司法 一般只规定股份有

限公司有设立分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权利。我国目

前没有《公司法〉〉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颁布

的（（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）〉也未对全资子公司作

任何规定。

然而 ， 法无明文禁止的事可行，随着集团公司

大昼涌现，全资子公司也纷纷挂牌、崭露头角，而

且大有发展之势头。在不少经济界、企业界人士看

来， 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讨论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可

以设立全资子公司的问题，而是如何解决因设立全

资子公司所产生的各种问题。这种状况的形成，究

其原因主要是出千股份有限公司自身经营上、管理

上的需要，包括设立全资子公司可以扩大公司经常

范围，实行一业为主、多种经营，可以强化公司的

经营管理，明确子公司的责权利；可以增强子公司

管理人员和职工的风险意识，可以分散经营风险，

可以兼蓄母公司和子公司各自的优势。总之，对千

能否设立全资子公司，实践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。

笔者认为，从我国的公司让原理讥，我们的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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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是一种企业法人，而国外的公司，即传统公司法

意义上的公司，是一种社团法人 ， 两者是有区别

的。在目前公司法规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下， 允许

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符合法入条件的公司，这不仅有

助于我国公司组织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,.为公

司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 ， 而且有助于探索企业

改革的模式 ， 使企业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。从公司

立法的原则吞，公司法应当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服

务， 其中也应包括为经祈主体创造良好的经营条

件， 而给予股份有限公司依法享有较大范围内选择

经营范围和组织机构的自由 ， 是符合立法原则的。

二、 全资子公司的经济性质、

法律特征和地位

全资子公司的经济性质是由其母公司的经济性

质所决定的，如果母公司为匡家股所控股，那么全

资子公司也具有公有制的性质，如果母公司为中外

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， 那么全资子公司也具有中外合

资的属性。

全资子公司的法律地位是独立的法人 ， 即独立

核算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｀，由千全资

子公司与其母公司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，决定了全

资子公司具有以下主要法律特征 1

1.它是一个独立的法人，全部资本全为其母

公司投资所形成。这一行征是全资子公司区别于不

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的主要标志， 也是区别于控

股子公司的主要标志 ， 而且是产生其他法律特征的

根本因素。

2.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司。全资子公司不

同千股份有限公司，尽管全资子公司的资产最终为

公司的全体股东所有，但是，从法律上讲， 全资子

公司的资产是由母公司 ” 一人“ 出资而形成的，并

为其所有。全资子公司直接与母公司发生法律关

系 ， 其本身无股份可言。另外，有必要提一下，全

资子公司的设立， 与（（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））中

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分立是两码事。分立后的两

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法律关系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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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存在控制与依附关系。 全资子公司也不同于有限
责任公司。 根据各国公司法的规定，有限责任公司
的设立， 至少必须有二人以上共同出资。而全资子
公司形式上只有母公司 ”一人“ 投资，而且， 母、
子公司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 ， 与股东和有限责任公
司之间的关系有着明显的不同。 至于全资子公司与
无限责任公司和两合公司的区别就更加明显了 ， 因
为后两者都承担无限责任。

8. 它是一个 “ 准公司 ” 的企业法人。 由千全
资子公司的唯一投资者是其母公司， 因此，全资
子公司无须设立股东会， 其经营决策等重大问题均
由母公司决定，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安排、 年度
预决算方案、 利润分配方案等都在母公司的控制监
督下， 而且全资子公司也根本不存在股份转让等公
司内部关系问题。 因此 ， 全资子公司具有受控性、
依附性，缺乏一般公司所具有的完整独立性。

三、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

公司的条件、 程序和义务

1. 条件。 基千全资子公司的特殊性， 对全资
子公司的设立应当规定限制条件。 除了全资子公司
应当具备企业法人的条件外， 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母
公司应当拥有足够数额的资本金和具有可靠的偿付
债务的能力。 由千母、 子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 ， 如
果母公司负债严重 ， 就可能影响到子公司 ， 甚至可
能导致危及子公司的性质或归属 ， 由此产生诸多法
律问题 ， 因此 ， 母公司必须具备足够的偿付债务的
能力。 尽管目前对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规
定了较高的标准 ， 但是，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
公司仍必须以不影响母公司和子公司各自的经营活
动和偿付债务能力为限 ，

一 般以母公司至少保留其
全部资产的50％作为其公司本部资本为宜。 如果母
公司是以管理职能为主的， 可以不受此限。

汇程序。除了按设立企业法人的程序办理外
主要应当强调 ， 董事会提出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方
案应当具有正当和充分的理由， 并由股东大会充分
酝酿后表决通过。 设立全资子公司， 是一 件关系到
全体股东的收益和风险的大事。 因此， 蓬事会提出
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方案应当经过充分论证， 具有充
足的正当理由。 并且，在股东大会上， 董事会应当
如实地提供或阐述设立子公司的目的、 意义、 理由
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间题。 如果原有的公司章程没有
规定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条款， 还应当修改公司章
程。 最后由股东大会表决决定是否通过上述方案。

3. 义务。 母公司应3Ji对全资子公司的经营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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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行使监督的职能 ， 这既是母公司的一项权利，同
时也应当成为母公司的一项应尽义务。 母公司可以
通过各种途径 ， 包括轮流安排母公司本部的人员到
子公司的监事会担任主要职务等， 以保证全资子公
司依法从事经营活动 ， 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权利不
受损害。 母公司还应当承担不利用全资子公司的名
义从事有损千第三者利益的行为的义务。

四、 全资子公司与其母

公司的法律关系

全资子公司作为 一个独立的法人 ， 是对于一般
民事主体而言的 ， 而对于母公司而言 ， 母、 子公司
的关系是一种复合的法律关系。 在形式上， 它们都
是彼此独立的法人。 但在资金来源上， 它们同出一
辙，在机构运行上 ， 母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有权行使
股东会的职责，从而享有控制和监督全资子公司的
权利，在利润归属上， 彼此又统一在母公司的利
益、 全体股东的利益上 ， 从而形成在母公司的统一
决策下互相合作的关系。

全资子公百」勺母公司的关系主要由公司的章程
调整。 母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的之一，在千发
挥统一决策、 统一调配、 优势互补、 彼此合作的优
势，从而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。 因此 ， 保障母公司
对全资子公司的决策权、 控制权和监督权是毋庸置
疑的。 其中 ， 尤其要强调经营决策权、 高级主要管
理人员的任免权和对子公司的监事权， 防止全资子
公司为了自身利益而从事有损母公司利益的行为。

事实上 ， 母、 子公司之间的关系 ， 是一种不完
全平等的关系， 即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、 监督与被
监督的关系。 母公司在实现本公司的经营目标过程
中 ， 可能会无视全资子公司独立法人的地位 ，

做出损害其利益的决定。 因此， 强调保障全资子公
司的权益， 明确规定母公司应遵守的义务 ， 就显得
尤为重要。 其内容应当包括，第一 ， 母公司应当严
格遵守公司的章程， 切实按率程的规定行事 ， 这是
处理母、 子公司之间关系的基础，第二 ， 在利润分
配上， 应当保证全资子公司享有自我发展的能力 ，

如在章程中可以规定， 全资子公司应每年向母公司
上缴一定数额的利润作为母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投资
应得的利润， 其余部分归全资子公司，第三， 母公
司应当尊重全资子公司的自主经营权， 并在行为上
保证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， 尊重全资子公司对母
公司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，第匹， 承认全资
子公司与母公司下属分公司之间呴区别 ， 不得擅自
决定无偿占有个资子公司的吩、 ， 或名只为;1成果。




